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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7 月 7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1 0 0 0 0 6 0 9 0 1 號 

茲修正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龔明鑫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公布 

第 一 條  為加強延攬及僱用外國專業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從事專業工

作、尋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就業服務法、

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

各該機關辦理。 

第 四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外國專業人才：指得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人。 

二、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指外國專業人才具有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我國所需科技、經濟、教

育、文化藝術、體育、金融、法律、建築設計、國



總統府公報 第 7553號 

3 

 

防及其他領域之特殊專長，或經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者。 

三、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指入出國及移民法所定為我

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四、 專業工作：指下列工作： 

(一)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第五款及第六款所定工作。 

(二)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

所定工作。 

(三)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以下

簡稱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或具專

門知識或技術，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商教育部指定之短期補習班教師。 

(四) 教育部核定設立招收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子女專班之外國

語文以外之學科教師。 

(五)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及高級中等

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所

定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課程研

發及活動推廣工作。 

第 五 條  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前條第四款之專業

工作，除依第七條規定不須申請許可者外，應檢具相關文

件，向勞動部申請許可，並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但聘僱

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前條第四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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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第五目之專業工作者，應檢具相關文件，向教育部申

請許可。 

依前項本文規定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前條第四款第

三目之專業工作，其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由勞動部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但書規定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所定之專業

工作，其工作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

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聘僱從事前條第四款第四目、第五目專

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其聘僱之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從事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工作者之規定辦理。 

外國專業人才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前項專業工作者，其

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入出國及移

民法之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外國人取得國內外大學之碩士以上學位，或教育部公

告世界頂尖大學之學士以上學位者，受聘僱在我國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

除應取得執業資格、符合一定執業方式及條件者，及應符合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法令規定外，無須具備一定

期間工作經驗。 

第 七 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

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須申請許可： 

一、 受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關（構）聘請擔任

顧問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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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聘僱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講座、學

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經許可永久居留者，在我國從事工作，不須向

勞動部或教育部申請許可。 

第 八 條  雇主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其聘僱

許可期間最長為五年，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得申請延

期，每次最長為五年。 

前項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者，

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為五

年；期滿有繼續居留之必要者，得於居留期限屆滿前，向內

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五年。該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

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者，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

間及延期期限，亦同。 

第 九 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擬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者，得逕向

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具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

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就業金卡。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核

發就業金卡前，應會同勞動部及外交部審查。但已入國之外

國特定專業人才申請就業金卡時得免申請居留簽證。 

前項就業金卡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三年；符合一定條件

者，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三年。 

前二項就業金卡之申請程序、審查、延期之一定條件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勞動部及外交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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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一項申請就業金卡或第二項申請延期者，由內政

部移民署收取規費；其收費標準，由內政部會商勞動部及外

交部定之。 

第 十 條  外國專業人才為藝術工作者，得不經雇主申請，逕向勞

動部申請許可，在我國從事藝術工作；其許可期間最長為三

年，必要時得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三年。 

前項申請之工作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

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勞動部會商文化

部定之。 

第 十一 條  外國專業人才擬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須長期尋職者，

得向駐外館處申請核發三個月有效期限、多次入國、停留期

限六個月之停留簽證，總停留期限最長為六個月。 

依前項規定取得停留簽證者，自總停留期限屆滿之日

起三年內，不得再依該項規定申請核發停留簽證。 

依第一項規定核發停留簽證之人數，由外交部會同內

政部並會商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人才需

求及申請狀況每年公告之。 

第一項申請之條件、程序、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外交部會同內政部並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

人才需求定之。 

第 十二 條  外國專業人才或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以免簽證或持停留

簽證入國，經許可或免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者，得逕

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及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經許可居留或永久居留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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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以免簽證或持停留簽證

入國者，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

僑居留證。 

依前二項許可居留並取得外僑居留證之人，因居留原

因變更，而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但有該條第

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者，不得申請。 

依前三項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有入出國及移民

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內政部移民署得不

予許可；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

留證。 

前項之人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

或第十一款情形經不予許可者，不予許可之期間，自其出國

之翌日起算至少為一年，並不得逾三年。 

第 十三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取得外僑居留證或依第九條規定取

得就業金卡，於居留效期或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屆滿前，仍有

居留之必要者，其本人及原經許可居留之配偶、未成年子女

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得向內政部移民

署申請延期居留。 

前項申請延期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其外僑

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原居留效期或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屆

滿之翌日起延期六個月；延期屆滿前，有必要者，得再申請

延期一次，總延長居留期間最長為一年。 

第 十四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合法連續居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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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下列各款要件

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 成年。 

二、 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

紀錄。 

三、 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四、 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以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為居留原因而經許可在我國居留

之期間，不計入前項在我國連續居留期間： 

一、 在我國就學。 

二、 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 

三、 以前二款人員為依親對象經許可居留。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三年，平均每

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且其居留原因係依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取得特定專業人才工作許可或依第九條規定取得就

業金卡，並符合第一項各款要件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

永久居留。 

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就學取得大

學校院碩士以上學位者，得依下列規定折抵第一項及前項

之在我國連續居留期間： 

一、 外國專業人才：取得博士學位者折抵二年，碩士學

位者折抵一年。二者不得合併折抵。 

二、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取得博士學位者折抵一年。 

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及

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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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無不良素

行之認定、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 十五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者，

其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認定符合下列要件之一，得不

經雇主申請，逕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在我國從事工作： 

一、 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住超過二百

七十日。 

二、 未滿十四歲入國，每年居住超過二百七十日。 

三、 在我國出生，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

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雇主聘僱前項成年子女從事工作，得不受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二條、第

五十三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五十七條第五款、第七十二條

第四款及第七十四條規定之限制，並免依第五十五條規定

繳納就業安定費。 

第一項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

專業人才之子女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前未滿十

六歲入國者，得適用該項規定，不受該項第二款有關未滿十

四歲入國之限制。 

第 十六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

許可永久居留後，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

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平均每年居

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者，得向內政部移民

署申請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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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

紀錄。 

二、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經內政部移

民署許可永久居留後，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

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三年，平均每

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前項各款要件者，得向內

政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前二項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之永久居留

許可，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

八款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

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之永久居留許可，應併同撤銷

或廢止。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及

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請之。 

第 十七 條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申請永久居

留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

年子女，得隨同本人申請永久居留。 

前項外國高級專業人才之永久居留許可，依入出國及

移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八款規定經撤銷或

廢止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

成年子女之永久居留許可，應併同撤銷或廢止。 

第 十八 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

署許可居留或永久居留者，其直系尊親屬得向外交部或駐

外館處申請核發一年效期、多次入國、停留期限六個月及未



總統府公報 第 7553號 

11 

 

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停留簽證；期滿有繼續停

留之必要者，得於停留期限屆滿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

期，並得免出國，每次總停留期間最長為一年。 

第 十九 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後，出國五年以

上未曾入國者，內政部移民署得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及註

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第 二十 條  自一百零七年度起，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並因工作而首

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且符合一定條件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其從事專業工作，或依第九條規定取得就業金卡並在就業

金卡有效期間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於首次符合在我國居

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且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

年度起算五年內，其各該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之課

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部分之半數免予計入

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且不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前項一定條件、申請適用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

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經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應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為保險對象，不受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

條第一款在臺居留滿六個月之限制： 

一、 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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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具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所定雇主

或自營業主之被保險人資格。 

第二十二條  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並經內政部移民署依本法規定許可永久居留者，於許可之

日起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但其於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六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受僱且仍服

務於同一事業單位，於許可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向雇主

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不在此限。 

曾依前項但書規定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

退休金規定者，不得再變更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

休金制度。 

依第一項規定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者，其

適用前之工作年資依該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之外國專業

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提繳

手續，並至遲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屆滿之日起十五日內申報。 

第一項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六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適用勞工退

休金條例，或已依法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

休金制度者，仍依各該規定辦理，不適用前四項規定。 

第二十三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受聘僱擔任我國公立學校現職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教

師與研究人員，及政府機關與其所屬學術研究機關（構）現

職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研究人員，其退休事項準用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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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之退休規定且經許可永久居留者，得擇一支領一

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已依前項規定支領月退休金而經內政部移民署撤銷或

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者，喪失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但因回

復我國國籍、取得我國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經撤銷或廢止

永久居留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在臺灣地區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準

用第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六條、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

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有關

入境、停留及居留等事項，由內政部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及

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而未在我國設有戶籍，並持外

國護照至我國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者，依本法有關外國專

業人才之規定辦理。但其係因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得免申

請工作許可。 

經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且兼具外國國籍而未在我國設有

戶籍，並持我國護照入國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者，得免申請

工作許可。 

第二十六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經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其成年子女之工作許可、配偶與

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之永久

居留、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簽證，準用第十五條至第十九條

規定。 

第二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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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6 月 2 8 日 

特派黃榮村為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典試

委員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6 月 2 5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1 0 0 0 0 5 1 2 3 0 號 

茲授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6 月 2 5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1 0 0 0 0 5 8 4 7 0 號 

資深建築師王秋華，英敏抱素，清徽粹雅。少歲卒業中央大學

建築工程學系，旋負笈遊美，獲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

學位，復獲紐約建築師執照，肇啟異國他鄉從業職涯，摩厲以須，

崢嶸露穎。遄返，任教現臺北科技大學、淡江大學暨東海大學，陶

甄傑秀莘莘學子，矢志建築理念薪傳；悉心參預公共事務，弘宣社

會環境關懷，倒篋傾囊，默化涵泳；躬蹈踐修，扶世惠眾。期間擔

任中山大學、中央圖書館、中正大學暨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顧問，

尤以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設計，允為臺灣現代主義建築典

範，持橐簪筆，瑋器標揚。嗣籌組臺灣女建築家學會，記錄專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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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軌跡，肆應多樣性空間規劃，長慮遠謨，胸臆自出。曾獲頒中華

民國傑出建築師規劃設計貢獻獎、國家文藝獎等殊榮。綜其生平，

形塑以人為本價值願景，張拓大學圖書館工藝美學，才具聲猷，俊

力博古；遺風遐緒，彤史留芳。遽聞鶴齡殂殞，軫悼殊殷，應予明

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馨賢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專 載 

﹏﹏﹏﹏﹏﹏﹏﹏ 

總統頒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勳章典禮 

總統於本（110）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在總統府 3 樓

大禮堂，頒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大綬景星勳章」，

表彰並感謝渠任內促使臺美關係突飛猛進、不斷深化之努力與貢獻，

所達成之具體成就充分展現「真朋友、真進展」。授勳時，總統府秘

書長李大維、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顧立雄、外交部部長吳釗燮、總統

府第三局局長丘高偉、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徐佑典及受勳人親友、同事

等在場觀禮。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10年 6月 25日至 110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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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星期五） 

˙頒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大綬景星勳章」 

˙錄製「三軍六校院畢業典禮」致詞影片 

˙指示外交部就捷克龍捲風災情表達關懷慰問之意，並確保僑民安全 

6月 26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6月 27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6月 28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6月 29日（星期二） 

˙就防疫工作及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談發表談話 

6月 30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7月 1日（星期四） 

˙主持國軍重要高階幹部授勳暨晉任布達授階典禮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10年 6月 25日至 110年 7月 1日 

6月 25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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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6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6月 27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6月 28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6月 29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6月 30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7月 1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